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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條 本公司辦理內部重大資訊處理及揭露，應依有關法律、命令及臺灣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之規定及本作業程序辦理。
	第 三 條 本作業程序適用對象包含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受僱人。
	第 四 條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內部重大資訊，為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所規定，凡對本公司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常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本公司之財務與業務等之消息均屬之。
	第 五 條 本公司處理內部重大資訊專責單位，由發言人召集相關單位人員組成，並經董事會通過。
	第 六 條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受僱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及忠實義務，本誠實信用原則執行業務，並簽署保密協定。
	第 七 條 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檔案文件以書面傳遞時，應有適當之保護。以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方式傳送時，須以適當的加密或電子簽章等安全技術處理。
	第 八 條 本公司應確保所訂防火牆之建立，並採取下列措施：
	第 九 條 本公司以外之機構或人員因參與本公司併購、重要備忘錄、策略聯盟、其他業務合作計畫或重要契約之簽訂，應簽署保密協定，並不得洩露所知悉之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予他人。
	第 十 條 本公司對外揭露內部重大資訊應秉持下列原則：
	第十一條 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之揭露，除法律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由本公司發言人或代理發言人處理，並應確認代理順序；必要時，得由本公司負責人直接負責處理。
	第十二條 公司對外之資訊揭露應留存下列紀錄：
	第十三條 媒體報導之內容，如與本公司揭露之內容不符時，本公司應即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澄清及向該媒體要求更正。
	第十四條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受僱人如知悉內部重大資訊有洩漏情事，應儘速向專責單位及內部稽核部門報告。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ㄧ者，本公司應追究相關人員責任並採取適當法律措施：
	第十六條 本作業程序納入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其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報告，以落實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之執行。
	第十七條 本公司每年至少一次對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受僱人辦理本作業程序及相關法令之教育宣導。
	第十八條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